
梁河县2020年上海市对口帮扶资金——大厂乡大厂村回龙茶厂改扩建设项目实施方案

根据《云南省沪滇扶贫协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转发<关于2020年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项目资金计划安排的预告函〉的通知》（云沪滇办〔2020〕1号）、《2020年上海青浦对口支援梁河县计划内项目》以及上海对口帮扶项目资金使用管理的相关文件精神，为扎实推进“大厂乡大厂村回龙茶厂改扩建设项目”组织落实实施，确保项目如期按质按量完成并取得应有成效，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项目区基本概况

（一）自然资源条件

大厂乡位于梁河县东部, 东南接小厂乡、南至勐养镇、西连芒东镇杞木寨村、北邻九保阿昌族乡，全乡国土总面积36.16平方千米。乡人民政府驻地大厂村，海拔1820米，距县城18千米，全乡公路通车里程49.20千米。乡境内，最高海拔2555.8米，为仙人脑，最低海拔1400米，为大花桥，东南高，西北低。年均温度13℃，年均降雨量1400—2100毫米，属亚热带季风性气候。夏秋季节多云雾，适宜林木、茶叶生长。森林覆盖率70%，以杂木为主，产楸木、杉木、椿木等优质材料，林中常见的动物有麂子、狐狸、野猪、穿山甲、野鸡等。土壤以红壤、沙壤为主。主要河流有勐科河、邦幸河。

（二）社会经济现状

大厂乡是全县扶贫开发工作的重点乡镇之一。全乡辖5个行政村，22个自然村，54个村民小组，居住着汉、傣族、傈僳、景颇、阿昌、德昂等民族。2019年末，全乡有2213户9110人（其中农业人口2205户8862人），劳动力4251人。实有耕地6335亩（其中水田1015亩，旱地5320亩），人均耕地0.69亩，林地45922亩，农村经济总收入14243万元，其中畜牧业收入5943万元，占农村经济总收入的41.7%。

（三）贫困现状

2019年末，有农户2205户、农业人口8862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1019户4355人。由于人多地少，生产粮食不足，又受自然环境的制约，大厂乡多年来一直偏重传统的农业耕作模式，以种植业为主，而且种植结构单一，生产方式落后。目前，多数农户的经济收入主要靠茶叶、畜牧业养殖和转移就业。

二、项目由来及编制依据

（一）项目由来

遵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各级党委政府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根据梁河县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相关战略部署、《梁河县产业扶贫三年行动计划工作实施方案（2018--2020年）》的通知（梁办发〔2018〕44号）以及上海对口支援帮扶的相关文件精神,为大力推进项目区茶叶优势产业龙头企业培育及其产品精深加工建设，积极加快项目区集体经济发展，从而，增强项目区造血功能，大力提升项目区农业产业化、高优化发展水平，促进项目区广大农村贫困人口实现“两不愁三保障”稳定脱贫增收致富奔小康和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即提出该项目建设实施。

（二）项目编制依据

该项目主要依据：《关于做好2020年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项目资金计划编制工作的函》（沪合组办〔2019〕48号）、《云南省沪滇扶贫协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转发<关于2020年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项目资金计划安排的预告函〉的通知》（云沪滇办〔2020〕1号）、《上海市对口支援与合作交流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沪合组办〔2014〕2号）、《上海市对口支援云南省项目管理办法的通知》（沪合组办〔2018〕20号）、《关于进一步加强扶贫资金管理的实施意见》（云办发〔2019〕15号）等文件精神及要求，予以进行编制。

三、项目目标

该项目计划投资620万元进行大厂乡大厂村回龙茶厂改扩建设，采取“村集体+企业”的合作模式，通过项目实施及培育做大做强产业龙头，壮大大厂乡大厂村、大生基村 、二道河村、赵老地村、永安寨村等5个村集体经济。村集体以出租方式出租给企业管理运行，租金按照每年不低于项目投资额的4.35%交由大厂乡政府统筹管理用于壮大5个村集体经济、发展公益性事业和充实公益性岗位支出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增收致富。同时，项目建成后预计可增加就业岗位100多个，可辐射带动1400余户5740人增加收入，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90户369人。

四、项目建设内容

梁河县2020年上海市对口帮扶资金大厂乡大厂村回龙茶厂改扩建设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两项：

（一）加工厂房建设。该项目规划扩建茶叶生产加工厂房两幢：一是新建设两层砖混框架结构加工厂房一幢2627平米；二是改造建设一层钢架结构晒青厂房一幢500平米（含老厂房改造300平米）。建设总占地面积为1976.82平米和建筑面积为3127.69平米，地上2层，建筑高度13.95米。（详见附件2：《大厂乡大厂村回龙茶厂改扩建设项目规划设计施工方案》文本）。

（二）加工机械设备购置。该项目计划购置安装绿茶、红茶、普洱茶和名优茶等加工生产机械设备134多台套。（详见附件3：《大厂乡大厂村回龙茶厂改扩建设项目机械设备购置清单》）。 

五、项目投资概算及资金筹措

根据云南省沪滇协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2020年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项目资金计划安排预告函的通知》（云沪滇办〔2020〕1号），下达梁河县2020年上海市对口帮扶资金大厂乡大厂村回龙茶厂改扩建设项目总资金为620万元。项目投资概算及资金筹措使用计划如下：（详见附件1：大厂乡大厂村回龙茶厂改扩建设项目投资估算表）

（一）加工厂房建设。计划投入资金为297万元（含老厂房改造10万元），全部由上海市对口帮扶项目资金解决。

（二）加工机械设备购置。计划投入资金为316.8万元，全部由上海市对口帮扶项目资金解决。

（三）项目管理费用（包括开展项目规划设计、招标采购、工程监理及项目组织实施管理系列工作等方面相关费用开支）。根据扶贫项目实施管理相关规定，可提取项目资金总额的1%用于项目管理费用，即：该对口帮扶项目资金中有6.2万元用于项目管理；项目管理费用不足部分，将由梁河县人民政府负责统筹用其他资金予以解决。

六、项目实施进度计划

（一）于2020年3月底前，完成项目建议书报批、项目资金计划下达及项目前期准备工作。

（二）于2020年4月底前，完成项目规划设计、实施方案编制评审报批及项目建设实施前的一系列准备工作。

（三）于2020年5月底前，完成项目招投标及项目开工并正式进入项目实施阶段。

（四）于2020年5-7月，为项目工程建设实施阶段。

（五）于2020年8月底，完成项目竣工验收、项目资金结算报账及项目资料归档等全部工作，项目正式投入试产使用。

七、项目组织管理

（一）组织领导

梁河县2020年上海市对口帮扶资金大厂乡大厂村回龙茶厂改扩建设项目是一项“民心工程”，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为切实开展好该项目建设工作，确保项目按时、按质、按量顺利实施完成，经梁河县农业农村局班子会议研究，成立上海对口支援项目实施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杨荣富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副组长：寸永庆  县农业农村副局长

        梁愿昌  县农业农村局正科级干部

莫立梅  县农业农村局主任科员

成  员：李朝开  局办公室主任

        尹必天  局种植业与绿色食品管理股股长

        尹莉萍  局财务室负责人

革安善  局科技教育股（环境资源股）股长

尹自信  局乡村产业发展与农村社会事业促进股股长

徐刚孺  局畜牧兽医与渔业管理股股长、县畜牧站站长

李文炳  县茶叶技术推广站站长

        孟有良  县农村能源站站长

领导小组负责召开项目相关会议，研究项目方案、招投标等相关事宜，解决项目推进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并严格按照项目批复及相关规定要求负责项目实施组织管理、跟踪问效、督促监督检查和切实把好资金拨付使用管理等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产业办，负责处理协调日常事务工作。办公室主任由李朝开担任，副主任由徐刚孺、李文炳担任，工作人员从相关股室、站所抽调组成。

（二）项目资金管理

该项目资金管理，将严格按财政扶贫资金和上海对口帮扶资金管理的各项规定执行，实行部门报账管理制，由专人负责专账结算管理，严格按相关财经纪律制度规定以及项目建设实施工作的有关程序、工程进度和成果验收情况等，进行资金拨付使用管理和及时完成报账结算手续。坚持专款专用，严禁任何单位挤占、挪用。

（三）项目管理

1.项目相关单位及职责

（1）梁河县农业农村局：牵头具体负责项目组织实施和资金使用管理，组织完成项目规划设计、实施方案编制、招标采购及项目推进落实实施管理、相关资金兑付使用管理和项目资料收集归档等工作，按时上报项目实施执行情况。

（2）大厂乡人民政府、梁河县银河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及梁河县回龙生态茶业有限责任公司和云南省梁河县志禾茶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协同梁河县农业农村局，共同负责做好项目组织实施管理及相关问题协调处置工作。
（3）梁河县扶贫办、沪滇办：统筹负责组织落实项目规划审核报批及其协调、监督、检查、指导项目实施和资金拨付使用管理等全面工作。

（4）梁河县财政局：负责及时下达拨付项目资金，专款专用，对项目建设和资金使用运行情况进行全程跟踪监测、问效和监督检查等工作。

2.项目实施管理

该项目属扶贫项目，其主要建设内容包含加工厂房建设工程和加工机械采购等两大类型项目。项目开展将严格依照扶贫项目管理及其工程建设、物资采购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程序，依法依规予以进行组织实施管理；在项目组织落实实施过程中将严格规范执行好项目规划设计招标、招标代理选择、工程招标、设备采购安装、工程监理及其项目实施与资金拨付使用管理等各项相关规章制度措施。

（四）项目档案管理

由梁河县农业农村局统一收集整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注重记录、收集、整理好各种图文档案材料，统一完整归类、立档、保存。

（五）项目资产归属与管理

该项目资产属大厂乡大厂村、大生基村 、二道河村、赵老地村、永安寨村等5个行政村集体共同所有，由梁河县回龙生态茶业有限责任公司或云南省梁河县志禾茶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租赁使用，租金由具体使用者支付。项目建成后，该项目资产由梁河县农业农村局移交给大厂乡人民政府统一负责管理。

八、效益分析

（一）社会效益 

通过项目实施，定将使项目区广大群众收益和实现脱贫增收致富，使群众生产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提高和逐步走上富裕道路，对有效带动贫困人口脱贫、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及其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不断提升群众的思想观念和创新发展思路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社会效益明显。

（二）经济效益

通过项目实施，能大幅提升梁河县大厂乡大厂村回龙茶厂的产品精深加工水平和生产产能，有力促进企业做精做优和做大做强。项目建成后，预计年产绿茶、红茶、普洱茶等优质产品可达350吨以上，可创年产值1750余万元和上缴税金150多万元。

（三）生态效益 

该项目本身是一项促进绿色生态产业发展和环境友好型项目，通过项目实施，可大量减少茶厂的用柴量、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减少森林砍伐和保护自然环境，使人与自然更加和谐，更能体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生态效益显著。

（四）扶贫效益

通过该项目的建设实施，对进一步促进项目区集体经济发展、增强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发展后劲、加快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奔小康进程，对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采取“村集体+企业”的合作模式，可有效壮大大厂乡大厂村、大生基村 、二道河村、赵老地村、永安寨村等5个村集体经济，村集体以出租方式出租给企业管理运行，租金约27万元（每年按不低于项目投资额的4.35%缴纳），由大厂乡人民政府统筹管理用于壮大5个村集体经济、发展公益性事业和充实公益性岗位支出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增收。同时，项目建成后预计可增加就业岗位100多个，可辐射带动项目区1400余户5740人（其中：建档立卡户90户369人）实现增收致富。

附件：1.大厂乡大厂村回龙茶厂改扩建设项目投资估算表；

2.《大厂乡大厂村回龙茶厂改扩建设项目规划设计施工方案》文本及图纸；

3.《大厂乡大厂村回龙茶厂改扩建设项目机械设备购置清单》；
          4.《大厂乡大厂村回龙茶厂改扩建设项目受益建档立卡贫困户花名册》。

                             梁河县农业农村局

                             2020 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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